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

项的核查意见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保荐机构”）、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宝胜科技创

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股份”、“公司”）2018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的联合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等有关规定，对宝胜股份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宝胜股份及其控股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2020 年度拟与实际控制人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和部分参股公司、公司母公司宝胜集团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169,271.00 万元，2019 年

度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同类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144,324.09 万元。 

2020 年 3 月 30 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 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杨泽元先生、邵文林先生、梁

文旭先生和陈大勇先生回避表决，该事项尚需提交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

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二）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金额 
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 

向关联人销售电解铜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63,000.00 56,996.48 



向关联人销售电缆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13,000.00 11,125.63 

向关联人销售电缆 

航空工业集团下属子公

司（不含宝胜集团及下

属子公司） 

8,000.00 7,121.7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物业服

务、小车和房屋租赁、酒

店服务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500.00 414.43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及商

品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 
16,000.00 14,307.59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钢结构

工程施工服务 

宝胜系统集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30,000.00 22,338.04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房屋建

造及维修服务 

江苏宝胜建筑装璜安装

工程有限公司 
8,000.00 6,231.75 

向关联人采购物流服务 江苏宝胜物流有限公司 30,000.00 25,429.15 

向关联人采购服务 

航空工业集团下属子公

司（不含宝胜集团及下

属子公司） 

500.00 359.28 

合计 169,000.00 144,324.09  

二、关联方和关联关系介绍 

（一）宝胜集团有限公司 

宝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其实际控制

人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杨泽元 

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住所：宝应县城北一路 1 号 

主营业务：普通货运，大型物件运输。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

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变压器、箱式变电

站、开关柜、母线槽、桥架的制造，服装加工，化工产品、金属材料的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宝胜集团现持有公司 31.90%的股份，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符合《股票上

市规则》第 10.1.3 第（一）项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宝胜集团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不会形成公司的坏账损失。 

（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航空工业集团”）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法定代表人：谭瑞松 

注册资本：6,400,000 万元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 5 号院 19 号楼 

主要经营业务：经营国务院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军用航空器及发动机、

制导武器、军用燃气轮机、武器装备配套系统与产品的研究、设计、研制、试验、

生产、销售、维修、保障及服务等业务；金融、租赁、通用航空服务、交通运输、

医疗、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发等产业的投资与管理；民用

航空器及发动机、机载设备与系统、燃气轮机、汽车和摩托车及发动机（含零部

件）、制冷设备、电子产品、环保设备、新能源设备的设计、研制、开发、试验、

生产、销售、维修服务；设备租赁；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承包与施工；房地产开

发与经营；与以上业务相关的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进出口业务；船舶的技术开

发、销售；工程装备技术开发；新能源产品的技术开发。（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

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航空工业集团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一）

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航空工业集团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不会形成公司的坏账损失。 

（三）宝胜系统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宝胜系统集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系统集成”）为宝胜集团的控

股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法人代表人：朱学军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住所：宝应县氾水镇工业集中区 

主营业务：建筑工程、钢结构、机电工程科技开发及系统集成；建筑工程、

电力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通信工程、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

电子与智能化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桥梁工程、钢结构工程、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建筑幕墙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铁路电气化工程、机场场道工程、特种工

程专业承包；钢结构及各种金属构件的设计、制造、销售、安装；绿化工程设计、

施工；房地产开发、销售；电力工程设计、安装；输变电工程、机电设备安装；

新能源电站设计、制造、销售、安装、投资、运营；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施，

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智能立体停车系统设计、安装、

技术服务；机械式停车设备制造、销售、安装、维修、改造、运营；蒸压加气混

凝土砌块、板材（ALC 板）及新型建筑材料的研发、生产、安装、销售；电线、

电缆集成销售；机电设备、建筑材料、电气产品及成套、消防设备的销售，建筑

智能化弱电设备的开发、销售及工程承包；脚手架设计、制造、销售、租赁；智

能家俱设计、制造、集成服务及家俱的板材、五金件材料的加工销售；自营和代

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企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宝胜系统集成为宝胜集团的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

（二）项“由上述第（一）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

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规定关联关系的情形。 

宝胜系统集成经济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不会形成公司的坏账损失。 

（四）江苏宝胜建筑装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宝胜建筑装璜安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装璜”）为宝胜集团间

接控制的控股子公司，其基本情况如下： 

法人代表人：吴松 

注册资本：2,400 万元 



住所：宝应县城北一路 1 号 

主营业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装饰装潢工程、水电安装工程、绿化

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消防设施工程、桩基工程施工；水暖器材销售；房地产开

发与销售；物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宝胜装潢为宝胜集团的间接控股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

（二）项“由上述第（一）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

外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规定关联关系的情形。 

宝胜装潢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不会形成公司的坏账损失。 

（五）江苏宝胜物流有限公司 

江苏宝胜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胜物流”）为宝胜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其基本情况如下： 

法人代表人：李林 

注册资本：2,900 万元 

住所：宝应县宝应大道 1 号 

主营业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大型物件运输；二类汽车维修服务（大型货

车、小型车辆）；货物配送、联运、仓储、包装、搬运、装卸以及相关的物流信

息咨询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承办海运、陆运、空运、快递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包括：揽货、托

运、订舱、仓储、中转、集装箱拼装拆箱结算运杂费、报关、报检、代办保险及

有关国际代理业务）；汽车销售；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宝胜物流为宝胜集团的全资子公司，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第（二）

项“由上述第（一）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除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以外的法

人或其他组织”的规定关联关系的情形。 

宝胜物流效益和财务状况良好，不会形成公司的坏账损失。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上述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行为，以市场价格为依据，遵循公平、公正、

公允的定价原则，交易双方协商定价。市场价格以产品销售地或提供服务地的市

场平均价格为准，在无市场价格参照时，以成本加合理的适当利润作为定价依据。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 

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拥有的资

源和优势，有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

合理配置，降低公司运营成本，提高公司运营效率，有利于维持公司及控股公司

生产经营稳定及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存在交易的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的规定，双方的交易行为是在

市场经济的原则下公开合理地进行，以达到互惠互利的目的。上述关联交易均为

保证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需发生的交易，有利于公司经营持续稳定发展。该等

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对

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利影响。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预计的与上述关联方间的日常关联交易符合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需要，该等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市场公允原则，且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及

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和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预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六、独立董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我们在事前认真审议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2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认为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属于公

司必要的日常经营活动，预计的关联交易额度合理，符合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开展



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能够保证市场公允性，能够切实维护公司的根本利益，不

存在利益输送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日常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构成影响，亦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因此，我们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

司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审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

实际需求，交易定价合理、公允，严格遵循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符

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关于关联交易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也不会

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影响；我们一致同意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 

七、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宝胜股份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批准，独立董事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该事项需由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后方可实施，本次事项已履

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宝胜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上述关联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符合市场经济原则

和国家有关规定，体现了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有利于充分利用关联方拥

有的资源和优势，确保公司精干高效、专注核心业务的发展，交易定价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交易不影响公司独立性，公司的主

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综上，保荐机构对宝胜股份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公司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袁业辰                杨可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本页无正文，为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宝胜科技创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的核查意见》之签字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杨  滔                  余见孝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